
2015年11月12日，新密市公安局接
到群众张某报警称，其母亲于某死因可疑。

经询问张某得知，其母亲于某再婚
后与丈夫王某居住在一起，他突然接到
王某电话说于某突发急病不治身亡。王
某难以接受母亲死讯就报了警。

是突发疾病？还是另有隐情？刘
俊红认真对死者尸体体表进行勘验，但
由于医生抢救时对于某皮肤表面进行
了清洗，因此勘验没有发现任何疑点。
为查明于某死亡真相，刘俊红又到于某

家中进行详细勘验，最终在于某卧室床
头柜柜门和枕头枕芯、被子上发现少量
针尖状红色可疑血斑。这些不同寻常
的细节引起了刘俊红的怀疑，经报请上
级同意后对于某的尸体进行解剖检验，
发现于某甲状软骨骨折且颈部有不规
则的带状痕迹，至此确定这是一起勒颈
致死的命案。

在科学的证据面前，王某只得供述
了其因琐事纠纷，用丝巾勒死于某后、伪
造于某暴病身亡的犯罪事实。

法律科班出身的李永亮刚上班时，
熬夜看书到凌晨是常有的事，很快就将

《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全文通读三
遍以上，不仅对基层民警办理案件中常
用的三四十个刑法罪名能熟练掌握、熟
练运用，而且对现行刑法中涉及的 400
余个罪名及犯罪构成要素、认定条件，
也一一把握、熟烂于心。

为强化记忆，便于查找应用，他
坚持每天抄记法律条文，撰写学习笔
记，一坚持就是 20 多年，现在每年整
理的学习笔记都在 20 本以上。2005
年新《治安管理处罚法》出台后，他法
律条文抄写 3 遍，新法 119 条内容他
倒背如流。

他还自办了《执法参考》内部快
报，先后编印一百余期。

20多年坚持每天抄法律条文、写笔记

2006年，王某为解决公司资金周转
问题，让朋友李某以在某煤矿的股权为担
保，向社会进行融资，后王某公司因经营
不善陷入困境无力偿还债务，而李某却拒
不履行担保责任。在经济纠纷中，出资方
发现李某不在担保煤矿的股东名册上，便
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以诈骗罪处理王
某，办案民警据此立案侦查。审核案件
时，李永亮想到《公司法》及相关规定中明
确“股东分为挂名股东、显名股东和隐名
股东”，便没有草率作出结论，为准确弄清

该担保涉事煤矿的股东结构，他化名第三
方对该煤矿的股东结构进行详细调查，最
终查清李某确系该煤矿的隐名股东，并据
此依法认定该案为民事纠纷不涉及刑事
责任，避免了一起错案发生。

李永亮从事公安法制工作 24年以
来，先后审核刑事、行政复议及行政诉
讼案件 5万余件，未发生一起冤假错案
或国家赔偿案件，无一起行政复议被撤
销或行政诉讼败诉案件，被誉为全市公
安机关案件审核把关第一“质检员”。

审核案件5万余件 无一起冤假错案

郑州首届“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候选人展示

本版文图 郑报融媒记者 张玉东

现实中，一些重大案件、新型犯罪
案件如何定性，始终是摆在法制民警面
前的一道难题。

2016年 6月，全市突然出现大量以
代开淘宝网店为名、实则骗取群众代理
费的代办公司，短时间内全市有许多群
众受骗，涉案金额巨大。接到受骗群众
和阿里巴巴公司报警后，市公安局迅速
立案侦查。在对案件定性时，李永亮依
法建议对该类案件不按民事经济纠纷处
理，而是按涉嫌一般诈骗罪对相关责任
人刑事立案侦查。准确定性后，市公安

局迅速统一部署，一举抓获相关犯罪嫌
疑人1000余名，有效净化了网络环境。

由于过硬的法律素养和对每一起案
件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执着态度，很多
疑难重大复杂案件，市局都指定由李永
亮牵头攻坚，他也被誉为案件“首席诊断
师”。2016年9月，全国推行办案质量终
身负责制后，有朋友劝李永亮别承办疑
难复杂案件，他说：“再难的工作也总得
有人干，更何况法律审核是我们法制工
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法律的公正、
群众的利益我愿一直坚守下去！”

攻坚疑难复杂案件 被誉为“首席诊断师”

20号候选人：
新密市刑侦大队副大队长、痕检工程师 刘俊红

破解“死亡密码”的女法医

19号候选人：
法制支队副支队长 李永亮

公安执法生命线上的守护人

1991年，刘俊红被分配到新密市公
安局刑侦大队工作。勘验尸体是刑事
技术民警必须逾越的关口。

1992年 8月的一天，新密市超化镇
一男子被杀害后抛尸在一废弃的煤窑
风井中。

20岁出头的刘俊红第一次出命案
现场，刚闻见刺鼻的尸体腐臭味就差点
吐了出来，看到高度腐败的尸体后被吓
得脸色蜡白……晚上回到家中睡觉也
不敢关灯，一闭眼脑海中就又浮现出勘

验时的场景，这种恐惧的感觉，整整折
磨了她近一个月。

为了练就自己的胆量，每逢辖区发
生命案，她都主动要求参与现场勘验，
仅用一年多时间，她克服了心理障碍。

刘俊红在刑侦技术岗位上一干
就是二十几年。

2002 年她考取了全国痕迹检验
工程师职称，2003 年被河南省公安专
科学校特聘为刑事技术客座教授，成
了闻名全局的女刑事技术专家。

第一次勘验尸体 恐惧感折磨她近一个月

2004 年 7 月 8 日凌晨 1 时许，新密
市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称，牛庄村发
生 爆 炸 ，多 人 死 伤 。 为 获 取 现 场 物
证，刘俊红冒着爆炸现场墙壁随时都
可能倒塌被砸伤的危险，独自一人到
危墙下勘验固定原始证据。之后，刘
俊红又和同事一起冒着酷暑，把爆炸
现场像小山一样的废墟采取过筛子

形式进行一点一滴勘验，灰尘沾满全
身。在勘验进行到第三天时，天又下
起大雨，为保存现场物证，刘俊红又
和 同 事 冒 雨 工 作 ，每 个 人 都 搞 得 像

“泥人”似的。
就这样，通过5天辛勤努力，刘俊红

和同事一起找到近 200个物证，为案件
侦破奠定了坚实基础。

爆炸现场危墙下废墟中 冒着酷暑大雨搜集物证

针点状血斑让杀妻凶手认罪

推荐人：法制支队政委 符开妹
推荐词：24年来，他扎根公安

法制岗位，持之以恒、笔耕不辍，被
誉为法制业务的“百事通”；他勇做
规范执法推动者，厚积薄发、身体
力行，不断创新案件审核方法，全
面提升执法效能，传承法治精神，
被视为民警身边的“活词典”；他严
把案件审核质量关，铁面无私、敢
于担当，始终坚持法律至上，确保
经办案件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评
判，提升了公安执法公信力，被称
作坚持原则的“黑面汉”。他，就是
公安执法生命线上的守护人！

个人荣誉：先后审核把关各类
案件5万余起，指导办理各类案件1
万余件，全部做到“零失误、零错
案”。先后获河南省优秀人民警
察、河南省控申工作先进个人、河
南省经侦十大标兵等称号，立个人
三等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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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候选人事迹请关注
郑州晚报官方微信和《身边》客户端

12月13日至23日，每天通过郑州晚报、郑州晚报微信公众号、身边客户端等多种平台展示候选人。26日零时起开始投票，持续7天。届时，市民可通过郑州晚报制
作的投票网页和手机端（微信、客户端）投票页面来进行，民警可通过“郑州公安”微信号制作的专题投票页面来进行。2017年2月，郑州首届“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评选
活动颁奖典礼举行。

推荐人：新密市公安局局长 张继军
推荐词：作为刑侦战线为数不多

的一位女法医，25年来她顶着世俗的
偏见、家人的误解，认真细致、精益求
精，力求完整真实地记录作案现场的
蛛丝马迹；她缜密推断、抽丝剥茧，让
犯罪分子的作案过程原形毕露、真实
还原；她冒着恶臭、加班加点，凭借高
超的科学技术让案发现场冰冷的物证

“开口说话”，让一起起疑难案件水落
石出、真相大白，为惩恶扬善、维护公
平正义做出了重大贡献，彰显了巾帼
不让须眉的女警风采。

个人荣誉：从警25年来，刘俊红先
后勘验刑事案件现场2万余起，利用刑
事技术手段直接侦破刑事案件3000余
起，获河南省十大杰出中原卫士、河南
省优秀人民警察、河南省百名优秀女民
警、河南公安优秀情报资料员、河南省
优秀刑事技术员等称号，立个人一等功
1次、二等功1次、三等功4次。


